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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将未安置职工未处置资产的已注销厂办大集体企业纳入厂办大集体改革范围的通知
吉市政办函〔2020〕40号
市政府各有关部门：

    为进一步积极稳妥推进全市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减轻信访压力，维护社会稳定，依据《中共吉林市委办公室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吉林市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吉市办发〔2020〕1号）和吉林省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推进组办公室制定的《厂办大集体改革政策操作指南》，经市政府同意，现就我市将未安置职工、未处置资产的已注销厂办大集体企业纳入厂办大集体改革范围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工作完成时限
    2020年8月底前，我市未安置职工、未处置资产的已注销厂办大集体企业基本完成企业范围界定、职工身份认定、企业改革方案和职工安置方案审批、处理职工劳动关系、返还退休人员（职工）替企业垫付养老保险费等改革任务,使职工得到妥善安置,资产得到合法处置，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二、主要内容
    （一）将未安置职工、未处置资产的已注销厂办大集体企业以2013年12月31日为时点纳入本次厂办大集体改革范围。职工身份认定、厂办大集体企业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接续养老保险关系、返还退休人员（职工）替企业垫付养老保险费等改革工作均以2013年12月31日为时点进行操作。

    （二）由本次厂办大集体改革主办国有企业或主办国有企业主管部门针对拟纳入改革的已注销厂办大集体企业出具承诺书，说明企业基本情况，确认企业注销前未安置职工、未处置资产，承诺对确认事项承担法律、经济和维护职工队伍稳定等责任。

    （三）由主办国有企业或主办国有企业主管部门代纳入改革范围的已注销厂办大集体企业办理改革相关事宜。

    （四）纳入改革范围的未安置职工、未处置资产的已注销厂办大集体企业未通过国家验收清算环节的，国家和省的财政补助由市政府承担。

    三、工作要求
    （一）各市直涉改部门要认真做好未安置职工、未处置资产的已注销厂办大集体企业清查、初审和申报等工作，要对此类企业逐户出具承诺书；市厂办大集体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要认真做好核查、审批工作，确保经得起检验。

    （二）纳入改革范围的未安置职工、未处置资产的已注销厂办大集体企业要按照全市统一安排，严格时间节点和工作要求，确保在2020年8月底前完成改革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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